
海淀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海淀区人民政府关于并案办理“进一步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发挥创新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议案的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书
区政府：

2016年11月17日，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并案办理“进一步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建设，发挥创新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议案的情况报告》。在审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充分肯定了议案的办理工作，通过了区政府关于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根据常委会会议审议情况，提出如下审议意见：

一、深刻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首都城市战略新定位赋予海淀区的重要责任，深入分析核心区发展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结合海淀区“十三五”规划，从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做好核心区建设发展的近期和中长期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切实发挥对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二、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为重要统领，有效解决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按照核心区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体系建设、流程优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增强政府服务能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三、进一步支持以中关村智造大街等为代表的产业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发展，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一站式解决创新企业研发活动需求，促进创业企业及新技术、新产品不断产生发展，使海淀成为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

四、鼓励企业积极聚集创新资源，开展创新活动，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以地方科技资源配置为杠杆，积极引导企业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扶持大型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与研发活动。鼓励龙头企业以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形式开展资源整合活动，实现产业控制。积极探索以政策创新方式促进企业创新产品的市场扩展。

五、始终把人才作为创新的第一要素，深化人才特区建设，不断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支持企业自主引进高端研发人才，持续保持区域智力优势，将核心区打造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创新创业人才聚集高地。

区人大常委会决定将此议案列为跟踪督办议案，适时组织人大代表进行相关视察，并安排区人大常委会会议或主任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议案后续办理情况的汇报。

上述审议意见已经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64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请区政府在接到此“审议意见书”后，认真研究，改进工作，3个月内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意见书研究处理方案的报告，一式2份。一年内向区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一式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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